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１１

年香港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根据《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商业

银行、外汇市场及证券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与清算支付同时开放的每个工作日为华泰柏瑞亚洲

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

为保障本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决定于处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以下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香港市场

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

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和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香港圣诞假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耶稣受难节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复活节周一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佛诞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香港特区成立纪念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中秋节翌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香港圣诞假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香港圣诞假期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

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咨

询相关信息。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上证中小

盘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４６０２２０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告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发行，

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签

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及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及华泰联合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起办

理中小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４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上证中小盘

ＥＴＦ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告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发行， 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签署的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议》及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

务协议，华泰联合及国金证券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起办理上证中小盘

ＥＴＦ

的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

２０１１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申购赎回安排的公告

根据《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日（若该交易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全部

为节假日则本基金不开放），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中有一个或两个因节假日而休市时基

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处于上海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

２０１１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与定投等

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投等业务，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１

月

１７

日（美国马丁·路德·金节）

２

月

２１

日（美国总统日）

４

月

２２

日和

２５

日（复活节假期）

５

月

１０

日（香港佛诞）、

３０

日（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８

月

１５

日（卢森堡圣母升天日）

９

月

５

日（美国劳动节）、

１３

日（香港中秋节假期）

１１

月

１

日（卢森堡万圣节）、

２４

日和

２５

日（美国感恩节假期）

１２

月

２６

日和

２７

日（圣诞节假期）

７

月

１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４

日（美国独立日）

６

月

２

日（卢森堡耶稣升天日）、

１３

日（卢森堡圣神降临节）、

２３

日（卢森堡国庆节）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

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

管理人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

带来不便。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关于广发亚太（除日本）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圣诞节期间暂停申购赎回安排的公告

《广发亚太 （除日本）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亚太 （除日本） 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中有关广发亚太 （除日本）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

金代码：

２７００２３

， 以下简称 “本基金”） 申购与赎回开放日的规定如下：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澳大利

亚证券交易所和韩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 投资

者应当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办理申购和赎回申请。”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保护持有人利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本基金在圣诞节

期间暂停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赎回等业务， 并自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

的日常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赎回等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

假日安排发生变化， 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赎回等业务的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２７

日、

２８

日、

３１

日

（澳大利亚圣诞节假期）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 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 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 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获取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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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2010

】

1478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3

日，基金募集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确认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

为

498,605,525.00

元人民币 （含募集股票）， 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34,200.00

元人民币。本次募集有效净认购资金及有效认购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不包括网上

现金认购产生的利息

18,640.00

元， 该部分资金将于下一季度结息日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已

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全部划入在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本基金

托管账户。

根据《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投资者有效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产生的银行利息折算成基金份额共计

34,200.00

份基金份额，已分别计入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募集期共募集

498,639,725.00

份基金份额，

有效认购户数为

3,211

户。 在本基金募集期内，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

理人

"

）及本基金管理人基金从业人员未认购本基金。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

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

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

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大成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大成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

】

1478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7

日，基金募集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确认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

为

3,129,394,337.33

元人民币，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576,602.46

元

人民币。 本次募集有效净认购资金及有效认购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已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

全部划入在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本基金托管账户。

根据《大成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投资者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产生的银行利息折算成基金份额共计

576,602.46

份基金

份额，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按照每份基金份

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募集期共募集

3,129,970,939.79

份基金份额，有效认购户数为

73,

942

户。 其中，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认购

本基金

100,001,000.00

元（含认购费

1,000.00

元），确认基金份额为

100,002,000.02

份（含募

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本基金管理人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74,263.34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0024%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

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大成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合同生效日，本

基金基金份额总额为

3,129,970,939.79

份。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

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

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五次分红预告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166002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正式生效。 为及时回报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拟向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自本基金成立以来第五次收益分配。

现将收益分配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6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

5,599,905.80

元；本公司拟以

2010

年

12

月

16

日本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50

元。 分红金额如有变

化，以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4

日

２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

2010

年

12

月

24

日

４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2010

年

12

月

2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再投资份额，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10

年

12

月

28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3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

定处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

当天有效赎回、基金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托管于注

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默认

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红利再投资部分以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

资份额。

3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10

年

12

月

24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021-68609700

，

4007009700

）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权益分派期间（

2010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4

日）暂停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七、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

为切实保护本基金现有持有人利益，根据《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有关约定， 本公司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暂停本基金单笔

1000

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入业务，且单个基金账户对本基金单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不得超

过

1000

万元。

2010

年

12

月

24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及转入业务。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及转入业务期间，其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八、咨询办法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分红的具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021-68609700

，

4007009700

（免长途话费）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lcfunds.com

3

、本基金销售机构

（

1

）直销机构：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2

）代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发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2

日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截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110001

，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可分配收益为

1,031,835,769.74

元。 根据《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复核，本公司决定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进

行收益分配。

现将本次收益分配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10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12

月

27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12

月

28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所得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

定日：

2010

年

12

月

27

日

4.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2

月

29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2010

年

12

月

27

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

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10

年

12

月

2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

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4.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

关规定处理。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

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

续。

3.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

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5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

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资为基金份额。

七、咨询办法

1.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

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上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发银

行、东莞银行、上海农商行、广发证券、华泰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

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兴业证券、湘财证券、齐鲁证券、安信

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山西证券、光大证券、东吴证券、东方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长

城证券、华安证券、财富证券、平安证券、东莞证券、世纪证券、中银国际证券、金元证券、西部

证券、国联证券、国都证券、东北证券、广州证券、第一创业证券、财通证券、华西证券、中原证

券、国海证券、南京证券、万联证券、东海证券、渤海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国元证券、宏源证

券、方正证券、中投证券、中航证券、日信证券、天源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西南证券、新

时代证券、红塔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华龙证券、瑞银证券、中山证券、厦

门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18088

（免长途话费）。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efunds.com.cn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山西证券为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西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山西证券为旗下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320013

）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在山西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

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

山西证券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全

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1618

；或前往山西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 www.i618.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10

年第

12

号

)

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6

日

,

根据《诺安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合同》、《诺安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诺安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的

约定

,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对本基金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1

日的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结转为基金份额

,

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支付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2010

年

11

月

22

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21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

,

并按

1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

,

不进行现

金支付。

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

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四舍五入

)

二、收益支付时间

1

、收益支付日：

2010

年

12

月

22

日；

2

、收益结转基金份额日：

2010

年

12

月

22

日；

3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12

月

23

日。

三、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0

年

12

月

23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2002]128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

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六、提示

1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

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2

、若投资者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

,

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

,

并

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3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于每月

22

日集中支付并按

1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若

该日为非工作日

,

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七、咨询办法

1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lionfund.com.cn

；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或

0755-83026888

；

3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招

商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宁波银行、温州银行、

南京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洛阳银行、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海

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华泰联合证券、金元证券、长江

证券、南京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东海证券、德邦证券、中信金通证券、招商证券、东莞证

券、国都证券、华泰证券、安信证券、江南证券、平安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中信证券、渤

海证券、国元证券、上海证券、新时代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齐鲁证券、宏源证券、中投证

券、山西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江海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民族证券、财

通证券、信达证券、日信证券、华龙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华融证券、大通证券、中原证券、国海

证券以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代销网点。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大通证券为

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通证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大通证券为旗下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320013

）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在大通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

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

大通证券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诺安全

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69-169

；或前往大通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 www.daton.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免长话费），

0755-8302688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购（含定期定额）和转入业务的公告

为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防止套利资金，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招商安心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规

定，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217011

）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对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转换转入业务进行如下调整：

1

、暂停本基金所有申购业务及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业务；

2

、本基金单日单笔定期定额上限为

1

万元（含），单笔申请金额等于或低于

1

万元的，进行有

效确认；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1

万元的，则确认失败；

3

、暂停通过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

基金易

"

进行的由招商现金增值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定期转换为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换业务。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调整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及

转入业务、单笔高于

1

万元的定期定额业务将做无效处理。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7-9555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2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代销机构为天弘添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国际证券

"

）签署的《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为天弘添

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在其所属营业网点办理天弘添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添利

A

：

164207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97

网站：

www.htsc.com.cn

3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620-8888

网站：

www.bocichina.com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现场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进行基金投资，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

）协商，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参加申银万国

开展的开放式基金非现场交易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申银万国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151001)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519668

）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519670

）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

三、适用基金费率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按原申购费率

4

折给予优

惠；通过电话委托等非现场方式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按原申购费率的

5

折给予优惠。 上述两

项最低优惠至

0.6%

；原费率低于

0.6%

的，按原费率执行。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505

网址：

www.sywg.com

投资者也可到申银万国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11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

2010

〕

40

号），

2011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至

1

月

3

日（星期一）放假公休，

1

月

4

日（星期二）起正常上班。

一、业务暂停安排

为保护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

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自

2011

年

1

月

4

日起本基金恢

复办理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本基金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投扣款、转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

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二、重要提示

1.

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

理。

2.

若投资者于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

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1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788(

免长途费

)

或

021-38789788

网址：

www.zhfund.com

2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

银行、温州银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

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

中信金通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

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宏源证

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天相投

顾等。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2

日


